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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掺杂杂病病死死鸡鸡作作原原料料加加工工烤烤肠肠
黑心老板获利24余万元获刑两年十个月，罚款50万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王
领娣) 滨州博兴谢某在村里设
屠宰点，专收病死鸡屠宰加工，
并多次将死鸡肉掺杂到未检验
的鸡肉中，供货给别人加工烤肠
等，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
处罚金50万元。

2012年以来，谢某在博兴县
某村的病死鸡屠宰点对非法收
购的病死鸡进行屠宰加工。2012
年6月至7月期间，谢某先后多次

从博兴县新盛食品有限公司等
食品公司购买未经检验检疫的
鸡肉产品“二级胸”，并将自己屠
宰的病死鸡掺杂到“二级胸”鸡
肉产品中。

2012年年初，李某听说谢某
收购病死鸡，与谢某联系后他将
自家养鸡棚中的病死鸡卖给谢
某，买卖关系一直持续到2012年
年底。

谢某在明知山东省莒县食

品加工商宋某利用上述产品加
工烧烤肠供人类食用的情况下，
先后两次销售给宋某掺杂病死
鸡的“二级胸”鸡肉作为食品原
料使用，销售金额共计248564
元，并给宋某出具虚假的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

宋某介绍，2011年他成立
莒县福顺肉制品加工厂，从事
食 品 加 工 、销 售 ，生 产“ 金 梦
园 ”和“ 鲁 达 ”系 列 品 牌 烧 烤

肠，2012年5月初至2012年7月
底，他四次从谢某处购买“二
级胸”鸡肉原料，但都没见过
面，第三次购买时，谢某去莒
县给他送的货。宋某说，从正
规厂里出产的“二级胸”鸡肉
产品都有明显标志，外包装上
写 有“ 二 级 胸 ”“ 人 类 不 能 食
用”字样，但谢某卖给他的鸡
肉产品外包装上什么都没有，
每吨便宜1200多元。谢某曾经

提供给他两张检疫证明，但实
际上所买鸡肉均未经过正规
检验检疫的事实。

2 0 1 3年7月3 0日，谢某到
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
以谢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 5 0万元。日前，滨州中院二
审驳回谢某上诉，维持原判。

18日14时许，沾化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辆
白色轿车侧翻在路边水沟里，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驾驶轿车
沿永馆路自东向西行驶，当行驶
至事故地点时，李某欲超过前面
的车，但误将刹车当成油门，导致
方向盘失控，于是发生了轿车侧
翻进水沟内的一幕。

本报通讯员 张云梓 平子
敏 本报记者 孙秀峰 摄影报
道

驾驾车车撞撞人人逃逃逸逸，，民民警警顺顺藤藤抓抓捕捕
现场百米外掉落“BYD”车标成民警破案线索

“可复制手机卡”

此类短信别上当

本报11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王昊) 近日，家住高杜小区的

居民张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收
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称只要提供手机号码，就能复制
一个相同的手机卡，对原卡进行
监听，很多邻里都收到了类似短
信。

25日下午，记者看到张女士
收到的这条短信内容为：“只需
提供他人号码，我们就可以让你
知晓他人的语音内容和短消息，
联系电话为152240****。”收到
短信后，张女士虽然没有理睬，
但也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产生了
担忧。

按照短信上留下的电话号
码，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号称是可
以复制电话号码的工作人员。接
电话的是一位女性，操着南方口
音。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
要提供对方的电话号码，他们就
能复制出一张相同号码的SIM
卡，新卡与原卡都可以正常使
用，用新卡可以对原卡的通话进
行监听，不仅可以收到原卡的短
信，就连原卡主人向外发出的短
信都可以接收到。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外省
办公，如果当天付款，五个工作
日以内就会有工作人员送货上
门，等到把卡放到手机上验证了
以后，才会收费，不存在任何风
险，这张具有监听功能的手机
卡，制作出来需要1300元。记者
当即表示价格太高，这位工作人
员说最低可以降到1000元。记者
以价格仍太高为由挂断了电话。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电信
客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电信商家的后台设定的就
是只允许同一个代码的一台手
机接入到网络中，究竟是哪一台
手机能成功接入，完全取决于谁
的信号好，最后一次成功接入的
那台手机才能成功收到电话和
短信，因此，通过复制SIM卡实现
窃听和确定他人方位是根本就
不可能办到。

超超超超车车车车惹惹惹惹祸祸祸祸

本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陈德泽 封吉伟 记者 孙秀
峰) 嫌疑人交通肇事后匆匆驾
车 逃 逸 ，没 想 到 肇 事 车 的

“BYD”车标从半路上掉了下
来，民警顺藤摸瓜，从卡口监控
中查获嫌疑车辆。15日上午，阳
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将重
大交通肇事嫌疑人孙某某拘
留。

14日晚8点左右，阳信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民警接到
指挥中心指令，在劳阳路宋家
村路段，一辆汽车撞到了一辆
电动车，导致电动车驾驶人当
场死亡，而汽车驾驶人肇事逃
逸。

因案情重大，事故科值班
民警立即向大队领导汇报情
况，随后，大队领导与值班民警
一同赶赴现场，同时启动了交
通肇事逃逸查缉预案。到达现
场后，经民警仔细勘查，并未在
现场发现一点肇事车辆的痕
迹，也未获取对侦破案件有价

值的线索。
随后，办案民警扩大范围

进行排查，当民警排查到离现
场约100米外的路段时，在马路
上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BYD”
牌车标。民警根据这一线索立
即分二组展开调查，一组对现
场周围目击群众进行调查走
访，而另一组对沿途卡口、民用
监控排查比亚迪轿车。

经过近3小时的努力，办案
民警排查卡口监控时发现，有
一辆悬挂鲁MXXX33号牌的比
亚迪轿车经常途径事故现场路
段，且在事故发生时段该车刚
好从该卡口路过。

通过网上查询，办案民警
得知该车车主系孙某某(男，30
岁，阳信县人)。办案民警立即
驾车赶赴其家中，但孙某某当
时并未在家，家人也不知其去
向。民警通过询问其家人得知
孙某某在劳店镇一家企业上
班，办案民警马上赶往其所在
的企业厂区，经过仔细排查，最

终在厂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
鲁MXXX33轿车，经过与现场
遗留的“BYD”车标进行比对，
最终确定该车就是肇事车辆。

随后办案民警通过电话与
其家人进行沟通，让其家人对
孙某某进行劝导。在强大压力

下，15日上午，肇事嫌疑人孙某
某由家人陪同来到交警大队投
案自首。经讯问，肇事嫌疑人孙
某某对14日肇事逃逸事实供认
不讳，现嫌疑人孙某某涉嫌交
通肇事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

14日晚8点54分左右，在交通事故事发路段附近的一个监控拍
到肇事车辆。(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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